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关于征求《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全面贯彻国务院文件和省政府有关工作安排，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我厅研究起草了《强化自然资源要

素保障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为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公民有序参与的积极性，现通过我厅网站向社会广泛

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

单位和个人的意见与建议可以直接发送电子邮件，也可以书面形式寄送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公示时间：2024 年 5 月 8 日-2024

年 5 月 18 日，联系电话：0898-65236114；邮寄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贤路

9号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315 室，邮编 570203；电子邮箱：

ytgz_zgt@hainan.gov.cn。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2024 年 5 月 8 日

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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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和省

政府有关工作安排，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制定以下措施。

一、新谋划的符合“三区三线”管控要求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园林绿化垃圾分类收集、中转

贮存及集散中心、分拣中心等再生资源回收设施项目，可报请市县政府同意后纳入市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清单”，作为项目建设用地审批依据。在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前

提下，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园林绿化垃圾分类收集、中转贮存及集散中心、分拣中心等再生资源回

收设施建设项目纳入公共基础设施用地范围，项目占地面积不超过 400 平方米的，可采取“只征不

转”“不征不转”方式使用土地。涉及占用耕地的，按要求补足耕地或缴纳相应费用:涉及占用规划林地

的，应当依法办理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

二、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用地，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由省级统筹安排。对符

合《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 9号)的建设项目用地，可以划拨方式提供建设用地使用权;符

合《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号)相关条件和要求的建设用地项目，可以

协议方式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鼓励相关产业用地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等方

式供应。

三、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规则，满足标准规范和地方技术规定要求，保证安全利用的

前提下，以下类型项目，各市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公开管理实施细则后，可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手续: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通信、环卫、再生资源回收等公用设施改

造更新;在既有用地红线范围的建筑物内，不增加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不增设夹层，不涉

及改变外立面、建筑结构、房屋用途的建筑工程，但拆除重建的除外;新建建筑面积在 400平方米

以下的污水处理、垃圾储运处置、环卫、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粪污处理、公共厕所、再生资源

回收等零星公用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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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对需要新增建设用地、符合我省户业发展方向的技术改造项目，经行业

主管部门出具项目认定意见，其基准地价可按我省现行基准地价成果中《产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

系数表》确定。因技术改造需提高工业用地容积率调整用地结构，增加服务型制造业设施和经营场所

的，其建筑面积不超过原总建筑面积 15%的,可继续按原用途使用土地，但不得分割转让。

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 30日后施行，有效期至 2027年 12月 31日。具体政策措施另有明确

执行期限的，从其规定。本通知由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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